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旧厂“三旧”改造方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开平市拟实施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旧厂“三旧”改造方案，对位于开平市赤水镇牛溪村崩山工业区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1.项目位置
项目地块位于江门市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地块北侧连接省道S367，为地块对外联系的主要交通道路。拟改造总面积5.2953公顷（79.43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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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和安村区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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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范围示意图

2.现状情况
项目现状为村集体的工业区，改造范围内地上建（构）筑物种类包括工作车间、仓库、办公楼、员工宿舍、后勤用房、辅助用房以及大型设备，建构筑面积约31867.63平方米。现为开平市赤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该企业成立于1990年7月17日，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水泥粉磨（不含国家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产品）、环保砖、混凝土预制件；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土地现状情况。改造地块现状建设用地5.2953公顷，其中，纳入改造范围整体利用的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以下简称“三地”）0.238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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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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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范围示意图

“三地”范围情况一览表

	图上编号
	三地类型
	用地面积（公顷）
	现状地类

（最新土地利用现状）
	划定原因

	1
	边角地
	0.0869
	工业用地
	被改造范围及标图建库范围分割

	2
	边角地
	0.1520
	工业用地
	被改造范围及标图建库范围分割

	合计
	0.2389
	——


改造地块现状为建设用地5.2953公顷。按权属划分，涉及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属下的集体用地5.2953公顷（建设用地5.2953公顷）均已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手续。改造项目主体地块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使用，并已按规定标图入库，后续按建设用地进行报批。
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现用途为工业用地，为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自2014年12月开始使用，并通过合作方式交由开平市赤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生产，现有建构筑面积31867.63平方米（详见附件3），年产值约为3000万元。该地块目前尚未进行建筑物拆除。

标图入库情况。根据“属于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改造方案确定纳入‘三旧’改造项目整体利用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下称‘三地’）……符合‘一般要求’的第1、4项，可以标图入库”，该改造项目主体地块5.0564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图斑号为44078300082，纳入改造项目整体利用的“三地”0.2389公顷符合“一般要求”的第1、4项，待改造方案批准后按规定标图入库。

标图入库情况一览表

	标图建库情况
	已标图建库范围（公顷）
	未标图建库范围（公顷）
	合计（公顷）

	面积
	5.0564
	0.2389
	5.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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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图入库情况示意图
规划情况。改造项目地块5.2953公顷土地符合《开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改造项目地块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符合《开平市赤水镇牛溪村水泥厂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详细规划中安排为三类工业用地、公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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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详细规划示意图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已按照法律法规及开平市“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充分征求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的村民户代表意见，并经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小组村民户代表会议表决，获得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户代表同意实施改造。

（二）补偿安置情况。“三旧”改造范围内面积5.2953公顷的工业用地权属为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集体，开平市人民政府已就上述“三旧”改造范围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并在上述村集体张贴公告。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在办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委托政府协议出让，参考《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门市市区“三旧”改造实施方法〉的通知》（江府〔2021〕13号）“集体工业用地转为国有工业用地出让的，由自然资源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将不低于95%的土地出让价款拨付给原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作为补偿”。5.2657公顷土地出让价款的95%在土地出让后按程序拨付给开平市赤水镇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0.0296公顷的公路用地无偿移交给有关政府部门。该“三旧”改造地块不涉及村民房屋补偿安置、政府支付补偿、安排留用地和办理社保审核等。
改造地块涉及集体转国有及征收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权属的土地，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农民与政府已达成一致协议，同意按程序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

对于改造范围内的地上物及现有厂房租户的搬迁补偿，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按照相关合同落实，并保障按时移交土地。

（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改造地块涉及征收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牛溪、红溪经济合作社改造范围内的5.2953公顷土地，已按规定编制相应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并取得批复同意实施。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该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拟采取企业自改模式，由开平市赤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
该项目用地拟由开平市赤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实施全面改造，其中，拆除重建用地约5.2953公顷，拆除现状建构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预计新建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用于工业用途，提升企业生产规模，改造完成后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本项目不涉及实施生态修复和土地复垦用地。

改造后，主导产业为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水泥生产、建筑砌块制造，项目总投资额为15800万元，项目设备投资额90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强度达188.7万元/亩以上，项目达产后，保证每年创税率达15.9万元/亩以上，项目容积率不低于1.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低于1.1%，项目在开平市辖区范围内进行工商登记并进行税务登记后以一般纳税人统计备案，给地方财政带来积极影响。

四、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项目用地符合《开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符合经开平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的《开平市赤水镇牛溪村水泥厂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规划条件以市自然资源局最终下达批复为准，项目改造方案批复后将按程序完成相关规划许可手续。

改造项目范围内5.2953公顷用地，其中4.5616公顷已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手续，后续需完善土地征收手续，0.4948公顷土地需完善转用及土地征收手续,0.2389公顷“三地”范围土地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手续。上述用地完善转用、征收手续后，5.2657公顷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0.0296公顷的公路用地无偿移交给有关政府部门。
五、资金筹措
项目改造成本为15800万元，拟投入改造资金为15800万元，拟筹措资金方式包括自有资金、合作单位投入、银行借贷、市场融资等。项目企业拟一期实施，拟投入改造资金15800万元。

六、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1年，拟分1期开发。项目在经协议出让后，按土地交付日起3个月内动工建设，12个月内竣工投产。

项目开发面积5.2953公顷，主要实施仓储及生产车间、办公等建设。在改造范围用地完成土地整备收储后，根据《开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开平市“三旧”改造实施意见的通知》（开府〔2022〕11号）的有关规定，“三旧”用地、“三地”和其他用地，除政府收储后按照规定划拨或公开出让的情形外，可以协议方式出让给符合条件的改造主体。根据上述通知的第十三条规定，“工改工”项目无需移交公益性用地。

在本项目实际情况下，改造后三类工业用地5.2657公顷用地协议出让给合作企业；而0.0296公顷作为公路用地，无偿移交给有关政府部门。

七、实施监管
项目改造主体按照法律法规及省、市有关政策规定落实补偿安置、移交公益性用地或配建、开竣工等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并与开平市赤水镇人民政府签订“三旧”改造项目实施监督协议，违反相关法规政策、监管协议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改造主体承担。



